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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规范在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农交中心”）农村产权转让竞价活动的组织及交易合同的签约等行为, 根据《高安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在市农交中心进行农村产权交易的竞价和签订交易合同等相关活动，适用本规则。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转让方在产权转让公告中选择可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产权转让信息公告期满后，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交易双方应当在市农交中心的组织下进行协议转让，成交价格按挂牌价与买方报价孰高原则，不得低于产权转让公告中的标的公告价格。
第四条产权转让信息公告期满后，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市农交中心应当按照产权转让公告中公布的竞价方式组织或指导实施公开竞价。
第五条 公开竞价方式包括动态报价、网络竞价、拍卖、招投标以及其他竞价方式。
第六条转让标的相关方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应当向市农交中心提交证明材料，依照法律法规和市农交中心交易规则的规定参与竞买。
第七条市农交中心在确定受让方的次日起一个月内与转出方签署流转合同，签署合同次日起的三个工作日缴纳此次交易的全部费用。
第八条农村产权交易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产权交易双方的名称与住所;
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三	产权转让方式；.
四、转让价格、合同价款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
五、产权交易事项；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
七、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八、合同各方的违约责任；
九、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十、交易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市农交中心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及市农交中心交易流程的相关规定，按照产权转让公告的内容以及交易结果等，对产权交易合同进行审核。
第十条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产权交易的生效需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交易双方应当将产权交易合同及相关材料报相关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高安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第十二条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